
长春市农业农村局
长 春 市 财 政 局

文件

长农联字〔２０１９〕４号

关于下发长春市本级

２０１９年省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

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开发区)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各相关单位:

根据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关于下发２０１９年吉林省

省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指南的通知»(吉农计财发

〔２０１９〕３号)精神,２０１９年省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

我市本级的项目有５个,确定的项目金额总计为５１６万元.

其中,申报类项目２个,分别为农业产业化项目、新型经营主

体发展项目,金额合计为５０４万元;实施类项目２个,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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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质量安全项目、农作物丰欠定位观测项目,金额合计

为１２万元.设施园艺项目实行先建后补,据实补助,根据各

地上报的验收数据,按照相应标准进行核算,确定资金规模.

按照«吉林省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要求,为

加强专项资金管理,确保项目实施,现将«长春市本级２０１９年

省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

附件:１．长春市本级２０１９年省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

分配表

２．２０１９年省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备案表

３．设施园艺项目实施方案

４．农业产业化项目实施方案

５．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项目实施方案

６．农产品质量安全项目实施方案

７．农作物丰欠定位观测项目实施方案

　　　长春市农业农村局　　　　　　长春市财政局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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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2019 年省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备案表 

市（州）县（市）名称：  主管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实施单位 实施地点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申请财政补助资

金（万元） 

财政补助资金

（万元） 

项 

目 

建 

设 

内 

容 

项 

目 

绩 

效 

审 

核 

意 

见 

农业农村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每个备案项目填写一张备案表。任务类别为约束性或指导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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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设施园艺项目实施方案

一、绩效目标

根据«关于下发２０１９年吉林省省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

金项目指南的通知»(吉农计财发〔２０１９〕３号)、«吉林省财政

厅吉林省农业委员会关于调整完善棚膜经济发展有关政策

的通知»(吉财农〔２０１８〕１２０号)文件精神,省政府继续对棚膜

蔬菜建设项目进行资金支持,对２０１９年验收合格的新建棚室

进行补贴,以进一步调动基层发展棚膜经济的积极性,更好

地发挥棚膜经济在调结构、保供给、促增收等方面的政策引

导作用.

二、补贴标准

２０１９年省级现代农业发展(设施园艺)项目实行先建后

补,据实补助,待各地１０月３０日验收后,根据各地上报的验

收数据,按照每亩标准温室１００００元、大棚４０００元、简易棚

１０００元进行核算,确定资金规模.

三、补助条件

补助资金实行“先建后补”.纳入补助的棚室分为标准

日光温室、标准大棚和标准简易棚,必须是当年新建、具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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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条件、经验收合格的棚室.在城乡建设规划区及工业建设

规划区内建设的棚室、扶贫资金和新菜田基金等财政资金建

设的棚室不在补助范围之内,但应列入新建棚室总面积之

中.同一棚室同一种类补助只能享受一次.

(一)标准日光温室.指砖混墙体加苯板等保温层、跨度

７米以上、脊高３米以上、面积５００平方米以上、冬季能够生

产的日光温室.

(二)标准大棚.指钢架结构、跨度８米以上、脊高３米以

上、面积１亩(６６７平方米)以上的大棚.相同条件下的竹木

结构大棚面积达到１０００平方米以上.钢架结构食用菌标准

棚室面积３５０平方米以上.

(三)标准简易棚.指在标准化棚室标准以下,跨度３米

以上、脊高１５米以上、面积１００平方米以上、当年建设使用

２年以上的棚室.

四、资金使用范围

直接补助对象为投资建设棚室的广大农户、农民合作

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村级组织等各类建设经营主体.

五、项目管理

(一)检查验收.乡镇政府和村委会负责本辖区内２０１９

年所有新建棚室的验收和认定;城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棚室建设情况审核和面积统计汇总.上述工作１０月２０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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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二)项目公示.各地检查验收结果要分别在城区政府

网站或农业信息网站、乡镇人民政府和村委会所在地进行公

示.内容包括:棚室投资建设主体、建设地点、设施面积、验

收人等,公示时间不少于７天.

(三)面积申报.１０月３０日前,由城区农业农村局、财政

部门联合行文,将公示无异议的棚室建设面积和相关情况等

形成补助资金申请报告,上报市农业农村局和市财政局.

(四)资金拨付.市财政部门依据省农业农村厅、财政厅

核算出的各地棚室建设补助资金数额,将补助资金拨付到各

城区财政部门.

(五)资金兑付.城区财政部门根据本级农业农村部门

的拨款申请及时将补助资金兑付给补助对象.

六、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城区要充分认识发展设施园艺

对调结构、促增收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研究推进

措施,落实扶持政策,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有效推动设施园艺

产业发展.

(二)加强日常监管.依据相关规定,各城区农业农村部

门要做好棚室建设和生产管理的技术指导服务,加强对设施

农业建设和经营行为的日常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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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２０１９年棚室建设验收报告单

(联系人:长春市农业农村局园艺特产处史哲,电话:

８８７７７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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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农业产业化项目实施方案

一、绩效目标

根据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关于下发２０１９年吉林省

省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指南的通知»(吉农计财发

〔２０１９〕３号文件)要求,按照扩规模、提质量、促发展的思路,

通过贷款贴息、先建后补等方式,对长春市城区省级重点龙

头企业进行扶持,促进龙头企业在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拉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民多元增收等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二、补助对象

长春市城区(不含九台区、双阳区,下同)在资质有效期

内享受政策的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含其控股比例

５０％以上的涉农项目子公司).

三、扶持方向和标准

２０１９年省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农业产业化)项目

主要扶持长春市城区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先建后补投资补助

和固定资产贷款贴息补助项目.项目应为符合我市资源禀

赋的农产品精深加工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符合农产品产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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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一体化经营方向,能够形成有效的“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

户”示范效应,能够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多元增收.项

目应有合法形式建设手续,并且在２０１９年有实质形象进度.

项目建设地在长春地区以外的(基地建设除外),不予支持.

同一主体的同一项目、同一笔资金投入,在同一年度内不能

重复获得财政资金补助.

(一)先建后补投资补助项目.对龙头企业利用自有资

金(不含固定资产贷款)建设项目予以适当补助,包含２０１９年

度有实质形象进度并有实质性投资的项目;２０１８年建设没有

进行工程结算,２０１９年进行建设收尾结算的项目.偿还以往

项目建设欠款的投资不予支持.

补助方式:以支付的征地、土建工程、购买设备等固定资

产投资发票为依据,以２０１９年度项目实际完成投资总额为基

数,按最高不超过５％予以补助,最高不超过８０万元.

(二)固定资产贷款贴息补助项目.对龙头企业符合产

业政策要求的固定资产贷款,２０１９年发生的利息予以适当补

助.集团型企业的全资子公司和控股５０％以上的子公司享

受财政贴息政策.不按合同约定归还的逾期贷款和展期贷

款不予扶持.

贴息方法:截止申报日,以２０１９年企业实际支付的利息

总额为基数,按最高不超过５０％予以贴息补助,最高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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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万元.对企业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尚未到期的贷款,从２０１９

年１月１日起核算贴息.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以后新发生贷款

从实际发生之日起核算贴息.

四、申报材料

(一)龙头企业及项目情况.①企业基本情况介绍,主要

包括总资产、销售收入、主导产业、基地建设(种植面积、养殖

基地数量、带动农户数量)、带动农户增收等情况,填写附表１

－１;②项目情况包括,项目建设主要内容、原料采购方式、如

何带动农民增收,以及预期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等(企业

和项目情况各控制在１０００字以内),填写附表１－２.

(二)项目资质及相关证明.①发改委的立项批复或项

目备案登记表、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环评批复报告、开复工手

续等;②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③集团公司作为申报主体的,

须提供集团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的最新验资报告及工商部门

出具的企业机读档案资料或控股比例证明材料(加盖企业公

章),按顺序装订;④项目施工合同、设备采购安装合同复印

件,加盖企业公章;⑤项目实际进度的照片.

(三)申报固定资产贷款贴息项目.①企业填写«２０１９年

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固定资产贷款情况统计表»(附表２),由企

业董事长或总经理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同时,由发放贷款

的银行签字(必须在统计表最后列“贷款银行负责人签字”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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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企业提供固定资产贷款情况属实”),加盖银行公章;②

银行贷款合同复印件(加盖银行、企业骑缝公章);③企业固

定资产贷款凭证(借据)、银行贷款进账凭证(回单)和企业利

息支付凭证(划扣利息回单)等相关材料.存量贷款企业只

需填报一次,无需重复提供,如企业新发生固定资产贷款,随

时填报情况统计表.

(四)申报先建后补投资补助项目.①填写«２０１９年省级

重点龙头企业先建后补项目情况统计表»(附表３);②支付的

征地、土建工程、购买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的２０１９年发票复

印件,加盖公章;③固定资产记帐凭证(复印件).

五、实施方法

(一)时间安排.市农业农村局与市财政局联合下文后

在长春市农业农村局网站上公布,并报省农业产业化办公室

备案.龙头企业申报时间以下发通知为准.

(二)管理办法.坚持分级管理、逐级负责的原则.企业

如实填报申报材料,并对项目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各区农

业农村局主管部门指导企业如实填写申报材料,对项目建设

进行审查把关、监督管理、检查验收;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第三

方机构对企业申报项目进行审查评估,并随时对项目建设情

况进行调度管理.

(三)资金兑付.所有申报项目审核合格后,市农业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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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向市财政局申请资金拨付,市财政局按照专项资金补助额

度下拨各区财政局,由各区农业农村局请领下拨给申报企

业.

(四)总结验收.２０１９年底,组织各区农业农村局主管部

门进行实地检查验收,并根据实施方案执行情况、分配资金

使用情况及补助资金发挥成效情况,全面总结上报.

六、有关要求

一是申报企业如实反映项目建设真实情况,严肃认真填

写申报材料,所有复印件必须要加盖企业公章,并按顺序胶

装一式两份(封面统一用蓝色封皮纸).按照省产业办要求,

如企业存在弄虚作假行为,取消省级重点龙头企业资格.

二是各区农业和财政主管部门要严格审核把关,并在附

表４上签署意见、盖章.

三是各区农业农村局主管部门务必在申报结束后２个工

作日内将申报材料纸质版和电子版(全套申报材料电子扫描件

做成PDF格式文件)报市乡村产业发展处,逾期不予受理.

附表:２０１９年吉林省省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

报书

(联系人:长春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处杨海波,电

话:８８７７７１４０)

邮 箱:５１３１８３４０７＠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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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２０１９年省级现代农业发展

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书

　　项目名称:

　　填报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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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材料目录

一、企业基本情况和项目建设情况简介.附表１－１、附

表１－２

二、申报项目情况.附表３、附表４

三、项目资质及相关证明.①发改委的立项批复或项目

备案登记表、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环评批复报告、开复工手续

等;②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③集团公司作为申报主体的,须

提供集团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的最新验资报告及工商部门出

具的企业机读档案资料或控股比例证明材料２份(加盖企业

公章),按顺序装订;④项目施工合同、设备采购安装合同复

印件,加盖企业公章;⑤项目实际进度的照片.

四、申报项目专项资料.

五、审核部门意见.附表２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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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企业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 

上年末总资产 上年末固定资产 

上年末销售收入 上年末利润额 

企业情况简介（不超 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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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企业项目建设情况表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地 

项目总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 

2019 年实际完成

投资 

2019 年实际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建设情况简介（不超 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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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审核部门意见 

区
审
核
意
见

区农业农村局（公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公章） 

年  月  日 

第
三
方
机
构
审
核
意
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市
级
审
核
意
见

市农业农村局（公章） 

年  月  日 

市财政局（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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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3 

20
19

年
省
级
重
点
龙
头
企
业
固
定
资
产
贷
款
情
况
统
计
表

 

企
业

负
责
人
：
签
字
（
加
盖
公
章

）
 

企
业

经
办

人
姓

名
：

  
 
联
系
电
话
：

 

序
号
 

贷
款
企
业
名
称
 
发
放
贷
款
银
行

 
贷
款
合
同
编
号
 

贷
款
支
持
的

 

项
目
名
称

 
贷
款
起
止
时
间
 

贷
款
合
同
金

额
 

（
万
元
）
 

贷
款
银
行
负
责

人
签
字
盖
章
 

1
 

2
 

…
 

备
注
：“

贷
款
银
行
负
责
人
签
字
盖
章
”
一
栏
，
如
果
企
业
情
况
属
实
请
填
写
：
该
企
业
提
供
固
定
资
产
贷
款
情
况
属
实
，
并
加
盖
银
行
公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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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4 

20
19

年
省
级
重
点
龙
头
企
业
先
建
后
补
项
目
情
况
统
计
表

 

企
业

负
责
人
：
签
字
（
加
盖
公
章

）
  

  
 

  
  

 
企

业
经

办
人

姓
名

：
  

 联
系
电
话
：

序
号
 

企
业
名
称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起
止
时
间
 

建
设
内
容

 
项
目
总
投
资

（
万
元
）
 

20
19

年
完
成
投
资

（
万
元
）

 

其
中
，
20
19

年
完
成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1 2 



附件５

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项目实施方案

一、绩效目标

２０１９年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联合社)１个,通过政策

扶持促进规范发展和能力提升.

二、奖补对象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在长春市区(不含九台、双阳)工商

部门登记注册,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带动力强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联合社).

奖补评价标准:以长春市本级２０１９年省级现代农业发展

专项资金(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项目专业合作社和联合社验

收内容打分表(附后)(以下简称«项目验收打分表»)现场实

际打分,获８０分以上者具备本项目申报资格.

三、资金使用范围

支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建设绿色生态农业,开展标准

化生产,完善农产品初加工、产品包装、市场营销等关键环

节,提升新型经营主体自身管理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服务

带动能力.不得用于偿还债务,购置非农用车辆、购置通讯

器材、发放人员工资补贴和其它与农业生产经营不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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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途.

四、资金额度

项目资金额度为１３万元.

五、实施要求

(一)项目申报程序.

１．申报单位要填报«长春市本级２０１９年省级现代农业发

展专项资金(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项目申报书»(以下简称«项

目申报书»,附后),装订成册,并对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

２．乡级农经部门依据«项目验收打分表»,对申报本项目

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联合社进行现场打分,符合申报条件

的,商乡级财政部门同意后,在申报单位所在地及乡级政府

所在地进行公示无异议,一式五份报区级农业农村部门.

３．区级农业农村部门对乡级推荐的项目申报单位进行现

场复核打分,择优提出拟向市级推荐的项目,商区级财政部

门同意,在区级网站公示无异议,一式三份报送市农业农村

局.

４．市农业农村局对区级申报的项目进行复核,择优确定

项目资金奖补单位,商市财政局同意后,市财政局按照市农

业农村局确定的资金额度拨付项目资金.

(二)开展绩效评价.

区级农业农村部门会同财政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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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并形成本级绩效自评报告和项目总结,

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６日前报送市农业农村局.项目单位要在要

求时间内,开展绩效自评,形成绩效报告,报乡、区级农业农

村部门.

附表:

１．长春市本级２０１９年省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新型

经营主体发展)项目专业合作社验收内容打分表

２．长春市本级２０１９年省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新型

经营主体发展)项目联合社验收内容打分表

(联系人:长春市农业农村局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王志

良,电话:８８７７７１４４)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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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长春市本级 2019 年省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新型经

营主体发展）项目专业合作社验收内容打分表 

序号 验收内容标准 分值 验收情况记录 得分 

1 有固定办公地点。有醒目的合作社名称标牌 5 

2 
在工商部门登记，取得营业执照。与营业执照名

称一致的银行账号 
2 

3 
有在工商备案的、合作社成员广泛知道和承认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向合作社成员调查核实） 
5 

4 组织机构健全，运转有效。 3 

5 建立完善的财务管理、议事决策制度。 3 

6 
每年至少召开两次成员大会，有会议记录（参加

会议成员签字）。 
5 

7 成员大会表决实行一人一票制。（有证明资料） 5 

8 
会计、出纳、财务主管分设。出纳和财务主管非

直系亲属关系。 
5 

9 

实行独立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按照农民专业合

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设置账簿及核算。（此项为一

票否决项） 

5 

10 为每个成员建立成员账户。 5 

11 
在成员账户中，出资额、公积金量化份额、与本

社交易量（额）和返还余额等记载事项准确无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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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验收内容标准 分值 验收情况记录 得分 

12 形成财产的财政补助资金平均量化到每个成员 2 

13 
按章程规定进行盈余分配，（通过账目审核和向

成员调查核实来确定） 
5 

14 
盈余分配，符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律规定。（此

项为一票否决项） 
10 

15 

成员都有真实的货币出资或实物（包括土地等）

折资入社。（通过审核账目和向成员调查核实来

确定）（此项为一票否决项） 

10 

16 
工商登记入社成员数 30人（户）以上，其中农

民成员占 80%以上。（此项为一票否决项） 
2 

17 

生产资料统一购买率超过 80%,有统一采购及逐

户分发的原始表（单）资料。有每户成员与合作

社产品或物资交易量（交易额）核算表（单）（此

项为一票否决项） 

10 

18 农产品统一销售率超过 80%,有销售记载资料。 5 

19 产品质量安全，推行标准化生产。 2 

20 信息化水平高，开展电子商务。 2 

21 诚信经营，社会声誉好。 2 

22 
流转或托管农户土地签定农经部门认可的合同，

并向乡级农经部门报备。 
2 

验收单位： 验收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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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长春市本级 2019年省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新

型经营主体发展）项目联合社验收打分表 
序

号 
验收内容标准 分数 验收情况记录 

得

分 

1 有固定办公地点。有醒目的联合社名称标牌 5 

2 
在工商部门登记，取得营业执照。与营业执照

名称一致的银行账号 
3 

3 

有在工商备案的、成员合作社广泛知道和承认

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章程（向成员合作社

调查核实） 

5 

4 组织机构健全，运转有效。 3 

5 建立完善的财务管理、议事决策制度。 3 

6 
每年至少召开两次成员大会，有会议记录（参

加会议成员社代表签字）。 
5 

7 成员大会表决实行一社一票制。（有证明资料） 5 

8 
会计、出纳、财务主管分设。出纳和财务主管

非直系亲属关系。 
5 

9 

实行独立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按照农民专业

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设置账簿及核算。（此项为

一票否决项） 

5 

10 为每个成员社建立成员账户。 5 

11 

在成员账户中，出资额、公积金量化份额、与

本社交易量（额）和返还余额等记载事项准确

无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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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验收内容标准 分数 验收情况记录 

得

分 

12 
形成财产的财政补助资金平均量化到每个成员

单位 
3 

13 
按章程规定进行盈余分配，（通过账目审核和向

成员社调查核实来确定） 
5 

14 盈余分配，符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律规定。 2 

15 

成员社都有真实的货币出资或实物（包括知识

产权等）折资入联合社。（通过账目审核和向成

员社调查核实来确定）（一票否决项） 

10 

16 

乡级联合社带动农户范围应在全乡（镇、街）

三分之一村以上（查看成员社农户分布范围是

否达到三分之一村以上）。 

10 

17 

生产资料统一购买率超过 80%,有统一采购及逐

社分发的原始表（单）资料。有每个成员社与

联合社产品或物资交易量（交易额）核算汇总

表（单）（此项为一票否决项） 

10 

18 农产品统一销售率超过 80%,有销售记载资料。 7 

19 信息化水平高，开展电子商务。 2 

20 诚信经营，社会声誉好。 2 

验收单位： 验收人（签字）：



长春市本级２０１９年省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

(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项目申报书

所属县(市)区:

申报单位全称:

办公地址:

邮政编码:

法人代表姓名: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长春市农业农村局

长 春 市 财 政 局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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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资料

一、申报单位简介

农民合作社的自然情况、人员情况、经营项目和经营规

模、产权关系、财务管理、产品营销等.

二、相关证明材料

(一)营业执照、纳税许可证、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几

证合一的可拿营业执照即可;

(二)办公场院(含名称标牌)照片;

(三)乡级公示照片、区级网站公示截图;

(四)２０１８年«资产负债表»和«盈余分配表»;

(五)农民专业合作社项目还要提供以下资料:

１．工商部门备案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名册»(工商局

盖章).

２．同意申报长春市本级２０１９年省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

资金(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项目成员大会决议(成员签名).

３．同意申报长春市本级２０１９年省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

资金(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项目成员大会现场照片.

４．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联系电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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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书制作要求

(一)封皮颜色.规范发展项目书统一用浅蓝色.

(二)内容及装订顺序.项目申报书具体内容及顺序依

次为:封皮、目录、申报表、乡和区两级验收内容打分表、单位

简介、营业执照(复印件)、开户许可证(复印件)、成员名册及

联系电话、出资清单、同意申报项目的合作社成员大会决议、

合作社成员大会现场照片、办公场所照片、公示照片或网页

截图.

四、申报表(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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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本级 2019 年省级现代农业专项资金（新型 
经营主体发展）项目申报表 

一、申请资

金 额

度 及

用途 

（此处打字写明申请财政奖补资金的额度和用途） 

项目单位：（盖章）  法人签字： 

 年    月   日 

二、银行账

户 

收款单位全称： 

开户银行全称： 

账 号： 

乡级农经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乡级财政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农业农村（农经）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农业农村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财政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６

农产品质量安全项目实施方案

为有效提高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水平,防范、消除

风险隐患,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按照«关于下发２０１９年吉林

省省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指南的通知»(吉农计财

发〔２０１９〕３号)文件精神,２０１９年我市将开展农产品质量安

全专项整治与监管项目,特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项目承担单位

长春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

二、项目实施内容

(一)在重大节日和地产蔬菜上市旺季,对蔬菜生产基地

开展例行监测,对抽检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执法处罚,计划完

成抽检样品５０个,确保上市蔬菜、水果质量.

(二)在地产菜上市旺季,利用流动检测车,随机选择各

县(市)区蔬菜生产基地进行速测筛查,完成速测抽检样品

１５００个,主要涉及番茄、黄瓜、豆角、茄子、青椒等,不合格产

品不准出地销售.

(三)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日常巡查、应急排

查,狠抓农产品源头治理,深入生产基地、绿色有机农业示范
—４３—



园区等进行技术指导和督导检查等项工作,以提高生产者农

产品质量安全意识.

(四)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培训,印发宣传资料.通

过送农业科技下乡、食品安全宣传周等重大活动,积极开展

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宣传.同时,加强对农业生产经营者的

技术培训,指导其合理使用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建立农

产品生产档案制度、农药登记制度、产地准出制度和追溯管

理制度等,规范生产管理行为.

三、项目完成时间

(一)例行监测为重大节假日和地产菜上市旺季.

(二)蔬菜、水果生产基地速测筛查实施时间为全年,重

点为地产菜集中上市期间,主要监测蔬菜、水果和食用菌,速

测、汇总分析检测数据,并报送监测报告.

(三)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日常巡查、应急排查工

作实施时间为３月至１１月.

(四)宣传时间主要在６－７月食品安全宣传月期间.

(五)１２月份进行项目完成情况总结.

四、项目组织保障

(一)成立领导小组

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成立项目实施领导小组,强化对

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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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谭景坤　长春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副组长:郭晋巍　长春市农业农村局巡视员

成　员:于德源　长春市农业农村局质监处处长

宫　宇　长春市农业农村局计划财务处处长

姜春东　长春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主任

于成田　长春市农业农村局法规处处长

张　涛　长春市质检中心主任

于晓东　长春市植物保护检疫站站长

刘振库　长春市种子管理站站长

李孝军　长春市土肥站站长

(二)加强资金使用管理

对于项目资金实行单独核算,专账管理,档案材料设立

专人保存,档案材料实行纸质和电子两种格式存档.领导小

组定期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项目进展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尤其是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和档案建立进行重点检查和指

导,规范项目资金的使用,强化项目实施成效.

五、项目实施效果

通过项目的实施,将使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得

到进一步提高,了解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现状及存在的问

题,有针对性地加以生产指导,防止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水

果出地销售,为有效防范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提供科学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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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依据,保障消费者身体健康,使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得到一定提升.

(联 系 人:长 春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质 监 处 安 丽 娜,电 话:

８８７７７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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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７－１

农作物丰欠定位观测项目实施方案

(水稻)

根据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吉林省财政厅«关于下发２０１９

年吉林省省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指南的通知»要

求,我院水稻所将继续承担主要农作物丰欠定位观测工作.

按照«主要粮食作物丰欠定位观测技术规程»要求,特制定本

实施方案.

１．实验内容

对水稻生育状况、收获期、产量分析、自然灾害进行系统

观测.

试验品种:长白九、通３５、秋光

试验面积:３００平方米

２．生长发育状况观测

２．１物候期记录播种期、出苗期、插秧期、分蘖始期、有效

分蘖终止期、最高分蘖期、幼穗分化期、抽穗期、成熟期.

２．２植株高度观测

观测时间:自６月５日观测到７月２０日为止,每逢五逢

十观测一次.抽穗前,从土壤表面至植株上部最高叶尖;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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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后,在穗顶部低于上部叶片高度时,观测方法与抽穗前相

同,当岁顶部高于上部叶片时,则要从土壤表面量至穗顶端.

插秧时,选择秧苗素质一致的植株,按当地栽培方法,连

续插１０穴,然后插上标志杆,定点、定株、定时、定期观测.

２．３茎数观测

与株高观测日期相同,与株高同株观测.自观测之日

起,以分蘖为标准,每个分蘖为一个茎,计数标定的１０穴,包

括主茎在内的总茎数.与株高观测株选择相同,并与株高同

株观测.

２．４叶龄观测

从插秧后开始观测,一直观测到剑叶完全展开为止,逢

五逢十观测.插秧时选择叶片生长一致的植株,在基础叶片

上用红色铅油做一标记,并做好记录,每穴插三珠,其中一株

是已经标定待观测的,另外两株用其他颜色的铅油标记,以

被代替观测之用,以后在叶片生长过程中,随叶片的增加,标

记应统一点在奇数或偶数叶片上.新生叶片达到其下为叶

片长度一半时记为０４,平齐时记为０８,超出时记为０９,完

全展开时记为１０．

２．５生长量观测

水稻生长发育期间的干物质积累一般用生长量来代替,

生长量用株高和茎数来计算,因此,水稻的生长量只观测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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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和茎数即可.生长量＝株高×茎数.

３．收获期及产量观测

３．１预测产:９月５日进行预测产,田间取样根据穗数、穗

粒数、结实率、及历年的千粒重及当年的气候特点预测产量.

３．２考种:株高、每穴有效穗数、每穴有效茎数、每穴茎

数、穗长、穗粒数、千粒重.

３．３产量

产量(公斤/公顷)＝穗粒数∗千粒重∗穗数
测产面积∗１００

测产时,进行有效植株密度观测,方法是,测定测产收获

面积内的各行总穴数,再将测产时的５０穴测定每穴平均茎

数,计算密度.

３．４密度计算公式

公顷穴数(万穴/公顷)＝测产时收获面积内的总穴数∗１０００
测产收获面积

公顷株数＝公顷穴数∗平均茎数

(联系人:长春市农科院水稻所于春玲,电话:１３５９６０９８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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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７－２

农作物丰欠定位观测项目实施方案

(大豆)

根据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吉林省财政厅«关于下发２０１９

年吉林省省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指南的通知»要

求,我院大豆所将继续承担主要农作物丰欠定位观测工作.

按照«主要粮食作物丰欠定位观测技术规程»要求,特制定本

实施方案.

一、实施目标

在规定时间段内开展大豆丰欠定位观测工作,及时大豆

的长势长相数据和产量数据等,并与历年情况进行对比分

析,为各级领导及部门研判、决策农业生产工作提供科学的

佐证、依据.

二、方案设计

(一)地块选择

观测田块远离林缘、建筑物、道路５０米以外,地势平坦,

无小气候气候影响的长春市农科院科研试验地块.

(二)观测品种选用

用于观测的大豆品种为主持单位指定的中晚熟品种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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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７２和中熟品种吉育７１两个品种,用于观测的两个品种熟

期稳定,用于观测较好的保持了品种的连续性,从而实现了

长周期大数据的观测需求.

(三)栽培技术

１．耕作方式:秋翻地,春起垄.

２．播种方法及播种量:垄上机械精量播种,播种密度每公

顷２８万株.

３．施肥量:每公顷施用磷酸二铵１５０公斤,硫酸钾７５公

斤.

４．播种期:２０１９年５月８日.

５．田间管理:采用苗前使用乙草胺、２－４滴丁酯、异噁草

松封闭,一出复叶后定苗,保苗密度每公顷２２万株.开花前

铲、趟一次,秋季拔一次大草.

(四)观测项目及时间

观测大豆株高、展开叶、可见叶、鲜重、干重等数据,自５

月３０日开始,每１０天上报一次,７月２０日或作物营养生长

结束时截止,其中,上报干重数据不少于两次.每年９月５日

进行理论测产,要求与上年及历年数据进行比较,并推测本

地区该作物整体产量水平,９月１０日前报送测产结果(包括

原始数据),并做简要分析(见附表１).每年观测、考种工作

结束以后,要对当年工作进行全面总结,汇总全年观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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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提出有一定分析的总结报告,连同本点当年４~９月份

逐日的气象资料,于１２月１５前上报吉林省农业农村厅(见附

表２).

(联系人:长春市农科院大豆所赵宽,电话:１３６０４４０７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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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理论测产表样本 

丰欠定位观测大豆理论测产表 

详细地点：   测产人：  测产时间： 

项 目 本年度 上年度 增减数 

试验地面积（亩） 

亩株数(株/亩) 

每株有效荚数（荚/株） 

荚粒数（粒/荚） 

历年平均百粒重（克） 

预计单产（斤/亩） 

注：预计单产要乘以缩值系数 0.9 

本地区本年度大豆产量推测表 

    市（州）  县（市、区） 

项  目 
本年
度 

上年度 
增减 

全市（全县、全乡）大豆面积

（万亩） 

本年度预计单产（斤/亩） 

全市（全县）大豆总产量（万

吨）） 

注：结合作物田间长势、气象条件等因素简单分析产量 

变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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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丰欠定位年终观测数据汇总表样本 

大豆丰欠定位观测数据逐旬汇总表 

日期 5.30 6.10 6.20 6.30 7.10 7.20 

株高（cm） 

叶

片
数 

展开

叶 

可见

叶 

植
株 

重

量 

鲜重
（g） 

干重

（g） 

物候期汇总表 

物

候
期 

播种

期 

出苗

期 

分枝

期 

开花

期 

结荚

期 

鼓粒

期 

成熟

期 

备注 

日  

期 

考种汇总表 

项

目 

株

高 

cm 

分枝

数 

(个) 

主茎

节数 

(个) 

单株 

荚数 

(个) 

单株 

粒重 

(克) 

百粒

重

(克) 

虫口

率

(%) 

单位

面积

产量 

（公

斤/公

顷）




